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培养对象审批表








姓名	
学院	
  团支部	





共青团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委员会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入团时间
	
	团内外职务
	

	申请入党时间
	

	自我
鉴定

	


	年度考核
	年级
	一
	二
	三

	
	团员评议情况
	
	
	

	
奖
惩
情
况

	




	
团支部民主评议考核情况
	时间:                地点:
支部团员数:          出席团员数:
有效票    票   无效票    票   赞成票    票    反对票    票   弃权票    票
民主评议意见:


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时间:
地点:
结果:
(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推优”工作，必须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校团委《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学期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入党“推优”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等相关文件进行。
二、本表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要清楚。在填写前，团组织应将表内项目向填表人解释清楚。
三、表中第一页内容由本人如实、认真地填写。其中“自我鉴定”栏应将本人近两年来在思想政治、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介绍清楚，同时不回避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年度考核”栏中的“团员教育评议情况”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四、“团支部民主评议意见”栏由团支委填写，应严格按要求填写清楚。须对评议对象各方面的表现做出客观评价并表明是否同意推荐该团员作党的培养对象。若推荐对象是团支部书记，由团支部组织委员签名。
五、“公示情况” 栏和“学院意见”栏由学院团委填写。
六、学院团委将《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培养对象登记表》报送学院党支部审核后报送校团委。经校团委审批后由学院团委送交党支部。
七、党支部在讨论发展党员时要连同此表一起上交党组织，并存入个人档案。
1

